
论审判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的几个法律问题

吴建瑞 欧阳涛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
,

对林彪
、

江青反革命

集团案十名主犯诬陷
、

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

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镇压
、

迫害广大干

部和群众 ;谋害毛泽东主席
,

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 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等罪行
,

依法进行审判
,

给这伙罪恶滔天
、

民愤极大的反 革命分子以罪有应得的惩罚
,

获得了全党
、

全军
、

全国各族人民

的热烈拥护
,

同时赢得了国际公正舆论的好评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

是我国建国以来发生的一起最大的反革命案件
。

这个案件的特

点 : 一是性质特别严重
,

二是案情极其复杂
,

三是牵连的面很广
,

四是持续时间 长
,

五是造成的

危害后果特别大
。

毋须讳言
,

审判这个案件是有很大难度的
。

但是
,

由于我们的人民公安机

关
、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侦查
、

起诉和审判的各个阶段
,

坚决贯彻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

法制的方针
,

坚决执行了
“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

独立审判
,

只服从法律
” 、 “

以 ’
J军实为根据

,

以

法律为准绳
” 以及

“
重调查研究

,

重证据
,

不轻信口供
,

严禁刑讯逼供
”
等一系列诉讼原则

,

真正

做到了实事求是和严格依法办事
,

为今后的审判工作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

它所创造的宝

贵经验
,

将是我们今后长期研究的课题
。

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养分
,

用来充实我国的诉讼科学

和审判实践
。

本文打算就这次审判遇到的几个法律问题
,

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

作为学习这次审判的一

点体会
。

罪行与错误的区分

我们审判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

要不要严格区分罪行与错误 ? 对这个问题
,

这次审判

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同志
,

早在审判前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审

查此案的情况时就指出
,

审判林彪
、

江青反 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
,

将只追究他们在
“
文化大革

命
”
中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

不涉及工作中的错误
,

包括路线错误
。

整个审判也是本着这个精神

办事
,

只追究了林彪
、

江青反 革命集团的四项主要反革命罪行
,

没有追究次要的罪行
,

更没有涉

及他们的工作错误和路线错误
。

这样做
,

我们认为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
,

完全符合党

的一贯传统
,

为今后处理重大刑事案件树立了一个好样板
。

我国《刑法》规定
,

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
。

刑法

的打击锋芒
,

应该针对着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

不能指向犯罪分子以外的任何人
。

我国

刑事审判的任务
,

也只限于处理犯罪问题
,

不能处理不触犯刑律
、

不构成犯罪的任何问题
。

这

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基本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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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误同犯罪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

犯错误
,

包括犯路线错误
,

一般属于思想认

识问题
。

犯路线错误的同志
,

大多数的出发点是好的
,

但是由于对客观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

采取了或者执行了错误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
,

给工作造成损失
。

对犯错误的同志
,

我们党历来是

采取
“
惩前毖后

,

治病救人
” 、 “
既要弄清思想

,

又要团结同志
”
的方针处理

。

即使是对那些造成

严重危害
、

必须加以处分的人
,

也只限于采取党纪或政纪处分
,

从不采取法律手段
。

在我党的

历史上
,

曾经多次出现过路线错误
,

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

像工明左倾路线
,

使革命

力量在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

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

这个损失难道还不严重吗 ? 但是

我们党对犯王明路线错误的同志
,

仍然是依照上面说的方针处理
。

用处理人民内部间题的方

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

不使用法律手段
,

成了我们党的传统
。

实践证明
,

这是一个使我们党团

结坚强
,

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传统
。

过去
,

在有些情况下
,

主要是在搞政治运动的时候
,

曾经发生过背离党的传统
,

把错误当成

犯罪
,

使用法律手段处理的事件
。

但是在
“
文化大革命

” 以前
,

这种情况毕竟只是个别的
、

局部

的
。

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

,

林彪
、

江青一伙为了诬陷
、

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篡夺党和国

家的领导权
,

蓄意混淆错误与罪行的界限
,

把工作中的错误
,

甚至根本不存在的
“
错误

,, ,

当做反

革命罪行
,

搞成敌我矛盾
,

动用专政工具进行镇压
。

在林彪
、

江青一伙的煽动下
,

这种做法在全

国大肆泛滥
,

由此产生了大批冤
、

假
、

错案
,

整死了不少人
,

搞得广大干部和群众连起码的人身

安全都毫无保障
,

人人自危
。

粉碎
“ 四人帮

劫
后

,

我们党坚决纠正了这种做法
,

对冤
、

假
、

错案进

行了纠错平反
,

恢复了党的一贯传统
。

这次审判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

只追究他们

的反革命罪行
,

不涉及工作错误和路线错误
,

丝毫不意味着对他们的姑息
,

而是为了坚持社会

主义的审判原则
,

坚持党的优良传统
。

把错误同罪行严格分开
,

对于审判本身也有很大的好处
。

首先是有利于稳
、

准
、

狠地打击

敌人
。

社会主义刑事审判的任务要求我们
,

对犯罪分子的打击
,

要做到稳
、

准
、

狠
。

稳
、

准
、

狠三

个字
,

准是基础
。
只有准

,

才谈得到稳和狠
。

所谓准
,

不仅指击中犯罪分子其人
,

而且要击中犯

罪活动其事
。

打击的对象不错
,

但是未击中要害
,

这不算准
,

至少不算完全准
。

打得不准或不

完全准
,

就不能制服犯罪分子
。

林彪
、

江青一伙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干的坏事很多

,

要害是反革

命罪行
。

如果把一些虽是坏事但却属于工作错误或路线错误性质的问题也摆进审判
,

它不仅

无助于我们揭露林彪
、

江青一伙的罪恶
,

反而冲淡了他们的真正的反革命罪行
,

模糊了他们的

反革命面目
,

只能起妨碍我们有力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作用
。

这样做
,

正是被告人求之不得的
。

他们在审判中同我们斗的策略
,

是把路线问题同犯罪问题混为一谈
,

用路线错误来掩盖犯罪行

为
。

如果我们不把错误同罪行分开
,

就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
,

使他们有空子可钻
,

有题 目可大

做文章
。

显然
,

这对审判是不利的
。

其次是有利子保护好人
。

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条规定的任务中
,

在惩罚犯罪分子的后

面
,

紧接着就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

打击犯罪分子和保护好人
,

是我国刊事审判的双

重任务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牵连着一大批人和事
,

其中绝大部分的人和事
,

是属于犯错误的性质
。

只有把错误同罪行分开
,

才能避免牵连
,

保护好人
。

在审判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严格区分罪行与错误
,

还有更为重要
,

更为深远的意义
。

这个案件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案件
。

处理这个案件
,

对于今后审理同一类性质的案件
,

具有示范

的意义
。

如果在处理此案时允许把错误当做罪行来进行审判
,

那么此例一开
,

今后就有可能照

此办理
,

把工作错误
、

路线错误搞到法院去
,

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

这种做法会给社会主义民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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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

我们知道
,

在工作中犯错误是常有的事情
。

要想不犯错误
,

除非不

干工作
。

路线错误
,

在我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
,

今后也是难免的
。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前

人从未搞过的伟大事业
,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

需要我们自己摸索前进
。
在前进的道路上

,

谁

敢说一定看得那么准
,

一点不 出差错? 如果一犯错误
,

就 当做犯罪
,

用法律手段处理
,

谁还敢干

工作
,

谁还敢大胆负责? 如果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用专政工具来对待人民内部的错

误问题
,

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可言 ? 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

这是审判林彪
、

江

青反革命集团案必须分清罪行与错误的最根本的理由所在
。

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建议
,

作出决定
:
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

分别负责林

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和检察起诉
。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

解决了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

案的级别管辖和审判机构
、

检察机构的问题
。

所谓级别管辖
,

就是由那一级法院来审判案件
。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

从基层人民法院

到最高人民法院都可以管辖第一审刑事案件
,

其区别在于所管辖的案件大小轻重不 1司
。

一般

的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

性质比较严重
、

案情比较复杂的刑事案件
,

由中级人民法院

以上的各级法院管辖
。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全省 (市
、

自治区 ) 性的重大案件
。

最高人民法院管

辖全国性的重大案件
。

随着案件的重要程度而提高管辖法院的级别
,

是有道理的
,

因为一般说

来
,

上级法院的工作条件和干部力量
,

都比下级法院要强一些
,

这样做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和

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
。

人大常委会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管辖 林

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

这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
。

级别管辖确定后
,

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审判机构和检察机构
。

通常当然是由管辖法院和检

察院的现有机构来办理案件
。

但是遇到特别重大的案件
,

现有的机构力量不足时
,

也可以为办

理这个案件成立专门的审判机构和检察机构
。

为特定案件成立专门的审判机构和检察机构
,

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盟国曾在纽伦堡成立国际军事法庭
,

审判纳粹首

要战犯
。

稍晚
,

又在东京成立国际军事法庭
,

审判 日本首要战犯
。

两次审判
,

都成立了专门负

贵检察起诉工作的检察委员会
。

苏联一九五三年审判贝利亚案
,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九五

三年审判李承烨
、

朴宪永案
,

都曾组织特别法庭
。

我国一九五六年审判 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

犯
,

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内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
。

这次审判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

除了设立

特别法庭
,

还设立了特别检察厅
。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 “
最高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

,

民事审判

庭
,

经济审判庭和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
。 ”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

: “
最

高人民检察院设置刑事
、

法纪
、

监所
、

经济等检察厅
,

并且可以按照需要
,

设立其他业务机构
。 ,J

上引条文都允许在现有的业务机构之外
,

根据需要设立其他的业务机构
。

特别法庭和特别检

察厅
,

按其性质来说
,

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处理特定案件而设立的临时性

业务机构
,

因此设立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
,

我国现行法律是许可的
。

.

我国《刑事诉讼法 》规定
,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
,

应当由审判员一人至三人
,

人民

陪审员二人至四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

这次成立的特别法庭
,

全部由审判员组成
,

无人民陪审员



参加
,

与普通审判庭不同
。

特别法庭既然是特别成立的审判机构
,

它的组成情况不同于普通审

判庭
,

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

另外
,

从这次特别法庭的组成人员来看
,

我们觉得它也并不违背人

民陪审员参加刑事案件审判的原则
。

在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中
,

包括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和科

学工作者
,

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人民群众参加对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
,

发挥了人民群

众监督刑事审判的作用
。

对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特别法庭一事有一种反映
,

似乎立法机关干涉了司法部门的工作
,

不符合
“
三权分立

”的原则
。

从
“
三权分立

” 的观点来看
,

也许是这样
。

但我国实行的不是三权

分立制
,

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
,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代行它的职权
,

因此它完全有权就审判林彪
、

江青案的组织

机构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
。

当然
,

具体的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
,

这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

职权
,

人大常委会不能
、

事实上也没有进行干预
。

法 律 的 适 用

我国现行《刑法》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

从一九八O 年一月一

日起开始生效的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发生在《刑法》生效以前
,

而对他们的审判

则是在《刑法》生效以后
,

因此在审判中发生一个适用新法还是旧法的问题
。

关于《刑法》生效前的犯罪行为适用哪个法律的问题
,

《刑法 》第九条规定了三种情况
:

)l 行为时的法律
、

法令
、

政策不认为犯罪
,

而《刑法 》认为是犯罪的
,

适用行为时的法律
、

法

令
、

政策
。

2 ) 行为时的法律
、

法令
、

政策认为是犯罪
,

而 《刑法》 也认为是犯罪
,

并且没有超过追诉时

效的
,

适用行为时的法律
、

法令
、

政策
。

3 ) 行为时的法律
、

法令
、

政策认为是犯罪
,

或者处刑较重
,

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
,

或 若处

刑较轻的
,

适用《刑法》
。

从 《刑法》 第九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

对于 《刑法》生效前的犯罪行为适用哪个法律的问题
,

《刑法》采取的是
“
从旧

”
兼

“
从轻

” 的原则
。

一般地说
,

《刑法》 生效前的犯罪行为依照过去的法

律处理
,

但在 《刑法》 不认为该行为是犯罪
,

或者对该行为的处刑比过去的法律轻时
,

则依姚

《刑法》
。

显而易见
,

《刑法 》 采取的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解决办法
。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都有

类似的规定
。
这种办法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

《刑法》生效前
,

关于反革命罪的法律
,

主要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以下简称《条例》 )
。

因此
,

对反革命犯罪来说
,

适

用过去的法律
,

就是适用 《条例 》
。

要想解决对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适用 《条例》 还是《少时

法》的问题
,

需要先解决三个问题
:

第一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中
,

有没有过去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 ? 有人提出
,

林

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中
,

有一些是《条例》里面没有的
,

如颠覆政府
、

分裂国家罪
,

诬陷

罪
。

依照《刑法》第九条关于行为时的法律不认为犯罪
,

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
,

适用行为 }l寸的

法律的规定
,

对这些罪行应当依照《条例》 ,

不予追究
。

这种看法
,

显然是把没有规定同不认为犯罪混为一谈了
。

《条例》 中诚然没有规定颠覆

政府
、

分裂国家罪和诬陷罪
,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
,

说 《条例》 不认为这些行为 是犯 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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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 》第二 条对反革命犯罪行为有一个总的规定
: “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

、

破坏人民民卞事

业为目的的各种反革命罪犯
,

皆依本条例治罪
。

气条例》对未作规定的反革命犯罪
,

也规定有处

理办法
,

就是类推原则
。

《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 “ 凡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木条例规

定者
,

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
。 ,,
颠覆政府

、

分裂国家罪
,

诬陷罪完全符合 《条例》 关 于反

革命犯罪的总规定
,

可以依照类推的办法处刑
,

因此决不能认为《条例》不把这些行为当做犯

罪
。

事实上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各项反革命活动
,

无论依照《条例》还是《刑法》
,

都是极其

严重的犯罪行为
,

不存在是否认为是犯罪的问题
,

这是我们考虑适用法律的问题时
,

首先应当

确明的一点
。

第二
,

《条例》同《刑法》可不可比较? 有人提出
,

比较轻重应以罪名相同为前提
,

相同的才

能比较
,

不同的无法比较
。
现在

,

《条例》和《刑法》的反革命罪名相同的只有一小部分
,

大部分

都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
,

因此比较它们的轻重是困难的
。

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

同与不同
,

要看罪名的实质
,

不能一看到文字表述上的某些差

异
,

就认为罪名不同
。

就罪名的实质来看
,

应当说《条例》同《刑法》的反革命罪绝大部分是相同

的
,

《条例 》的绝大部分条文都可从《刑法》中找到与之相应的条文
。

当然
,

《刑法》规定的罪名比

较全
,

有些罪名
,

如上文提到的颠覆政府
、

分裂国家等罪
,

是 《条例》没有的
。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

妨碍我们比较
。

如前所述
,

这些罪行依照 《条例》 可以比照类似的罪行处刑
,

我 们完全可以根

据比照的罪名进行比较
。

第三
,

《条例》同《刑法》有没有轻重之分?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

因为 《条例》 明显地比么刑法》

重
。

《条例》几乎每条都有死刑
,

而 《刑法》 反革命罪的最高刑一般为无期徒刑
。

这 电有一个问

题
,

即 《刑法》 第一百零三条允许对大部分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

是否 《刑法》 大部分反革命罪的

最高刑也是死刑
,

同 《条例》 没有差别呢? 我们认为是有差别的
。 《刑法》第一 百零三条对判处

死刑规定有特殊条件
,

即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
,

情节特别恶劣
,

可见依照《刑法》对反革

命罪判死刑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例外办法
,

这同 《条例》 一般地允许判处死刑是有所不 同 的
。

《条例》不仅最高刑一般比《刑法》重
,

而且最低刑也一般比《刑法》重
。

此外
,

《条例》的址刑幅度

很窄
,

对某些反革命罪
,

只规定了死刑和无期徒刑
,

别无选择余地
。

根据上述情况
,

我们可以完

全有把握地说
,

《条例》比《刑法》重
,

《刑法》比《条例》轻
。

依照 《刑法》 第九条新法处刑比旧法

轻
,

适用新法的规定
,

我们在审判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上适用《刑法》
,

是理所 当然的
。

彭真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 法》

(草案 )的说明指出
: “

刑法 (草案 )规定
,

本法自一九八O 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
。

颁布实行以前历

史上遗留的问题和案件
,

按照党和国家过去一贯的方针
、

政策
、

法律
、

法令处理
。 ”
林彪

、

江青反

革命集团案是不是《刑法》颁布前历史上遗留的案件
,

应 当按照过去的法律处理呢 ? 我们认为

不是
。

彭真同志这里说的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和案件
,

主要是指
“

文化大革命
”
中的打砸抢一类

事件
。

这类事件依照过去的方针
、

政策
、

法律
、

法令处理比较轻
,

依照《刑法》处理就要重得多
,

因此这段话体现的精神是从轻
,

同《刑法》第九条是一致的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从性质上

说是现行反革命案件
,

不是历史上遗留的案件
。

如果把它当做历史上遗留的案件
,

按照过去的

法律即《惩治反革命条例》来处理
,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
,

就会变成从重
,

而不是从轻
,

这同彭

真同志那段话的精神也是抵触的
。

. , .


